
 

山东农业大学教务处通知 

教通字【2016】47 号 

 

关于做好 2016-2017 学年 

第一学期开学初教学运行工作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位任课教师、各位同学： 

新学期即将开始，为确保开学初教学运行秩序稳定，现就有

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.2016-2017 学年第一学期自 2016 年 8 月 29 日（星期一）

开始。执行秋季作息时间：上午 8：00开始上课，下午 2：00开

始上课，晚上 7：00开始上课。请各学院务必通知到每一位任课

教师，确保全体任课教师按照课程表安排准时上课。 

2.本学期课程表与选课系统中课程表完全一致。请各学院开

课前认真核查本学期的课程安排情况，特别是本学院教师、学生

第一周上课情况；务必将教师个人课表以书面形式送达教师本

人，并提醒教师记清上课时间（周次、节次）、地点（校区、教

学楼、教室）等信息；务必通知学生登录选课系统查询上课时间、

地点。 

3.本学期课程表按照小节编排，请各位任课教师及学生仔细

查阅个人课表，严格按照课程表安排上课。请任课教师认真备课，

做好所授课程的教学日历，并备好各教学班学生名单，以便考勤

和记录平时成绩。 

4.请同学们返校后及时到学院注册，并登录选课系统查询已



 

选课程的上课时间、地点。请参加补考或缓考的同学认真复习，

做好考试前的准备工作。 

5.本学期开始实行选修课程试听制度，开学第一周为试听时

间，同学们可根据试听情况调整选课结果，课程补退选时间为 8

月 29 日下午 16：00 至 9 月 5 日上午 9：00。补退选结束后，学

校将根据实际选课人数，于 9 月 5 日在教务处主页公布未达到开

课人数的教学班名单，请同学们及时查看。 

6.请各实验教学中心提前安排好各实验教学班具体上课地点，

并及时向学生公布；面向学生开放的实验室要尽早向学生开放。 

7.学校将对学期初教学秩序进行全面检查。各学院也要对本

学院第一周各节次教学运行情况进行全面检查，请各学院切实安

排好教学运行检查工作，检查任务落实到人，明确责任。检查中

要重点检查本学院教师执行《关于加强课堂教学管理、稳定教学

秩序的若干规定》（山农大办字〔2007〕9号）的情况；检查时要

做好检查记录；检查安排情况和检查记录要存档。 

8.教学秩序检查和教师授课过程中如有问题，请及时与所在校

区相关人员联系（北校区：李老师，电话：62415；南校区：李

老 师 ， 电 话 ： 68002 ； 东 校 区 ： 展 老 师 ， 电 话 ：

68442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教 务 处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8 月 24日 

 
 

拟稿人：李琳娜      核稿人：李永全      签发人：张方爱 

 


